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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關於收購、擁有或出售股份的中國、香港、開曼群島及美國若干稅務後果的概
要。此概要乃基於現行法律、法規、規則及決定，全部均可予變動（可能具有追溯力）。此
概要並不宣稱就作決定收購、擁有或出售股份的一切有關稅務考慮因素予以全面說明，
亦無宣稱其適用於所有類別之潛在投資者，該等人士中有些可能受特別規則限制。潛在
投資者應就中國、香港、開曼群島、美國及其他稅法對彼等具體情況的適用性，以及根
據任何其他稅務司法權區法律產生的收購、擁有及出售股份的任何稅務後果，自行諮詢
稅務顧問。

本公司及其股東的稅務事宜於下文載列。對[中國、香港、開曼群島及美國稅法]的討
論僅為該等稅法的影響之概要。

投資者應注意，以下陳述乃基於本公司就本上市文件日期的現行稅務法律、法規及
慣例所獲的意見，或會出現變動。

A. 中國稅務影響概覽

1 所得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主席令第63號）（「所得稅法」）由全國人大於2007年3月
16日頒佈並於2008年1月1日生效並於2017年2月24日修訂，《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國務院
令第512號）由國務院於2007年12月6日頒佈並於2008年1月1日生效。根據上述法律，所有中
國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及於中國設立生產及經營設施的外國企業均採用25%所得稅率。該等
企業被分類為居民企業或非居民企業。居民企業是指依照中國法律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
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居民企業須按25%的稅率就
其全球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界定「實際管理機構」為「對企業的
生產經營、人員、賬務、財產等實施實質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機構」。

非居民企業是指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且實際管理機構不在中國境內，但在中國境
內設立機構、場所的，或者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但有來源於中國境內所得的企
業。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的，或者雖
於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繫的，應當就其
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減按10%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2 增值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國務院令第134號）由國務院於1993年12月13日頒
佈，於1994年1月1日生效並於2008年11月5日、2016年2月6日及2017年11月19日修訂。根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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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在中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下稱「應稅勞務」）以及提供服
務、銷售無形資產、不動產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為增值稅（「增值稅」）的納稅人，除
另行規定外，否則提供服務及銷售無形資產的納稅人應按6%的稅率繳納。

此外，《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財稅[2016]36號）由財政部及國家
稅務總局於2016年3月23日頒佈，並於2016年5月1日生效。根據該通知，國家自2016年5月1

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
服務業等全部營業稅納稅人，納入試點範圍，由繳納營業稅改為繳納增值稅。

3. 源自中國業務之股息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預提所得稅稅率10%適用於向非
居民企業（並無於中國設立機構或營業地點，或已於中國設立機構或營業地點但有關收入並
非實際與該機構或營業地點有關）的投資者支付的股息，但以源自中國境內的股息為限，除
非中國與非居民企業所居住的司法權區訂有適用之稅務條約，可減低或豁免有關稅項。同
樣地，該等投資者轉讓股份所變現的任何收益倘被視為於中國境內產生的收入，則須按中
國所得稅率10%繳稅（或較低條約稅率（倘適用））。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2006年8月21日頒佈，並於2006年12月8日生效的《內地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倘持有中
國公司25%或以上權益，其自中國註冊成立公司收取的股息須按較低稅率5%繳納預提所得
稅。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2009年10月27日頒佈及生效的《關於如何理解和認定稅收協定中“受
益所有人”的通知》（國稅函2009第601號），並無實質業務的「導管公司」或空殼公司不可享有
稅收條約優惠，且將按照「實質重於形式」原則進行實益擁有人分析，以釐定是否給予稅收
條約優惠。

B. 香港稅務影響概覽

1. 本公司的香港稅項

利得稅

本公司將須就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收益按現行稅率16.5%繳納香港利得稅。本公司
自其附屬公司所產生的股息收入將毋須繳付香港利得稅。

2. 股東的香港稅項

股息

本公司派付予我們股東的股息在香港毋須繳納稅項，派付予我們股東的股息在香港亦
毋須繳納預提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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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收益及利得稅

任何股東（於香港從事貿易、專業服務或業務並為交易而持有股份的股東除外）將毋須
就股份出售或其他處置所得的任何資本收益繳納香港利得稅。

印花稅

不論在聯交所場內或場外買賣股份，買方每次購買股份及賣方每次出售股份時須繳付
按股份代價或市值的較高者以現行從價稅率0.1%計算的香港印花稅，換言之，目前一般涉
及我們股份的買賣交易須繳付的稅率合共為0.2%。此外，目前每份股份轉讓文據均須繳納
5.00港元定額印花稅。

遺產稅

根據《2005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香港遺產稅已於2006年2月11日起廢除。於身故
後股東毋須就其擁有的股份繳納香港遺產稅，而就2006年2月11日或之後身故的股東申請遺
產承辦書時毋須領取遺產稅清妥證明書。

C. 開曼群島稅務影響概覽

開曼群島對開曼群島公司股份轉讓並不徵收印花稅，惟轉讓在開曼群島擁有土地權益
的公司的股份除外。

D. 美國稅務影響概覽

1. 美國聯邦所得稅若干考慮因素

以下討論是對於在現行法律下碧桂園代表美籍持有人（定義見下文）於分派時持有碧桂
園股份及出售股份（該等美國持有人原應據此收取的股份）的美國聯邦所得稅若干考慮因素
的概要。本概要僅涉及本公司股東（彼等使用碧桂園股份作為資本資產，並使用美元作為彼
等功能貨幣）。

本概要並不涉及適用於須遵守特殊規則的投資者的稅項考慮因素，如若干金融機構、
直接、間接或被推定擁有碧桂園股本10%或以上的人士、交易商或貿易商、保險公司、免稅
實體、持有股份作為對沖、跨價買賣、轉換、推定出售或其他綜合交易一部分的人士。本
概要亦不涉及美國各州及地方稅項考慮因素。

碧桂園股份的各美籍持有人應於其自身特定情況下，根據碧桂園代表其出售股份
（可根據分派另行收取的股份）的稅務後果向獨立稅務顧問尋求意見。

誠如本文所述，「美籍持有人」就分拆而言指碧桂園股份的實益擁有人，而就美國聯邦
所得稅而言則指股份實益擁有人，其為(i)美國公民或個人居民，(ii)被視為根據美國或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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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分支的法律創建或組織的公司或實體；(iii)受美籍人士控制及美國法院首要監管的信託或
(iv)收入須繳納美國聯邦所得稅而不考慮其來源的遺產。

「非美籍持有人」於本文中指既非美籍持有人亦非合夥企業（或就美國聯邦所得稅而言被
視為合夥企業的其他實體）的股份實益擁有人。

合夥企業（或就美國聯邦所得稅視為合夥企業的其他實體）的合夥人受到的稅務影響一
般將取決於合夥人的身份及合夥企業的業務。作為股份實益擁有人的合夥企業的合夥人應
就其因合夥企業參與分拆而受到的聯邦所得稅影響應諮詢其自身的稅務顧問。

分拆及出售股份

根據分派進行股份分派應符合1986年美國稅法（經修訂）（「稅法」）第355條下的免稅分
派。碧桂園股份的各美籍持有人應就分派是否符合稅法第355條的規定向獨立稅務顧問尋求
意見。

倘根據分派進行的股份分派符合稅法第355條項下的規定，則美籍持有人(i)應被視為已
收取股份而尚未確認任何收入、收益或虧損，(ii)應將其在碧桂園股份的稅基中對該等股份
及根據分派被視為已收取的股份按碧桂園股份的相對公平市值及股份於分派日期的股份的
相對公平市值比例加以劃分，(iii)應就股份有一個持有期，當中包括該美籍持有人持有碧桂
園股份的期間，及(iv)於碧桂園代表其出售股份後，應確認損益是否相等於根據上述(ii)所釐
定的股份的銷售價格與其基準之間的差額（倘股份持有期為上述(iii)釐定的超過一年，則相
關損益將被視為長期資本損益）。

倘根據分派進行的股份分派不符合稅法第355條項下的規定，則美籍持有人應被視為已
收到股息，以碧桂園現時或累計盈利及溢利為限，股息金額相當於分派日期股份之公平市
值（就外國稅項抵扣而言，股息一般會被視為源於美國境外。任何計入股息內的款項不應符
合一般給予美國公司的股息收取扣稅資格，或符合若干非美籍持有人可享有的合資格股息
收入較低稅率。）股份的公平市值於分派日期超過盈利及溢利的任何部分將首先被視為免稅
資本回報，以美籍持有人於碧桂園股份中的經調整稅基為限，稅基經相關調整後減至零，
作為應課稅資本收益。倘根據分派進行的股份分派不符合稅法第355條項下的規定，則美籍
持有人應當在於分派後被視為收到的股份中享受的稅基，相當於股份於分派日期的公平市
值。於碧桂園代表美籍持有人出售股份後，美籍持有人應確認損益是否相等於上文所述的
所釐定股份的銷售價格與其基準之間的差額（倘碧桂園於分派後代表美籍持有人銷售股份
的時間少於一年，則相關損益將被視為短期資本損益）（如有）。

倘就美國的稅務目的而言碧桂園於美籍持有人持有其碧桂園股份的過往任何應課稅年
度內曾經為被動式海外投資公司或「PFIC」（如下文所述），則特別規則將適用。倘根據稅法
第355條的規定分派乃屬合資格，則由於分派以及出售代表有關持有人收取的股份而確認收
益（但並非虧損），或倘根據稅法第355條的規定分派乃屬不合資格，則已收取股息的金額（限
於以下情況：其代表碧桂園股份於年內的分派總額的應課稅部分，超過碧桂園股份於過往
三年內的分派的平均金額的125%）將視為「超額分派」且須遵守特別的PFIC規則。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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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分派」的金額將(i)於美籍持有人的持有期間內按比例分配，(ii)分配至當前應課稅年度
及碧桂園成為PFIC的過往任何年度的金額將按本年度的普通收入課稅，及(iii)分配至其他各
應課稅年度的金額將按有關年度生效的最高適用邊際稅率課稅且將徵收利息費用以收回各
有關年度應佔稅項的遞延付款所產生的視作利益。於之前的任何應課稅年度內，碧桂園並
無釐定其是否為PFIC。碧桂園股份的各美籍持有人應就碧桂園可能作為PFIC的狀態及倘於
有關持有人持有碧桂園股份的過往任何應課稅年度內碧桂園為PFIC對彼等的影響而向其自
身的稅務顧問尋求意見。

就股份出售而收取美元以外的貨幣的美籍持有人將變現的金額等於按出售或其他處置
之日（或倘按現金基準且美籍持有人選擇應計基準，則為結算日期）的即期匯率收取的貨幣
的美元價值。應計基準：並無選擇釐定採用結算日期的即期匯率變現的金額的美籍持有人
將確認的外幣收益或虧損等於按出售或其他處置之日及結算日期生效的即期匯率所收取金
額的美元價值之間的差額。美籍持有人的稅項基準為收取的貨幣等於按結算日期的即期匯
率收取的貨幣的美元價值。隨後就不同的美元金額處置或兌換非美元貨幣而實現的任何收
益或虧損一般將為來自美國的普通收益或虧損。

被動式海外投資公司

於任何應課稅年度中，公司被視為被動式海外投資公司（「PFIC」）用於美國稅收目的，
其中(i)其總收入至少75%為「被動收入」或(ii)其資產季度平均市值的至少50%歸屬於產生或持
有以產生「被動收入」之資產。於應用該等測試時，公司被視為持有其資產的比例份額，並
收取本公司擁有股份價值至少25%的任何其他公司收入的比例份額。就此而言，被動收入通
常包括股息、利息、專利費、租金及資本收益。

碧桂園或本公司均不期望於當前應課稅年度成為PFIC。然而，公司的PFIC狀態每年確
定一次，並可根據其資產、收入、活動及公司持有財產架構的變化進行調整。

如上所述，倘碧桂園及╱或美籍持有人於其持有碧桂園股份的公司於先前任何應課稅
年度（或當前應課稅年度或未來應課稅年度）被釐定為PFIC，美籍持有人可能受限於分派的
特別規定，碧桂園或以其他方式代表美籍持有人出售股份。碧桂園股份的各美籍持有人均
應就最終確定碧桂園或本公司的PFIC狀態而造成的影響向獨立稅務顧問尋求意見。

投資收入淨額的醫療保險稅

若干非法人美籍持有人的收入超過特定水平，一般將在其「投資收入淨額」上繳納3.8%

的附加稅（通常包括（其中包括）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股份所得股息及資本收益）。非法人
美籍持有人應就彼等被視為已收到及處置的股份可能產生的稅務影響向彼等自身的稅務顧
問尋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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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稅 項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申報及後備預提所得稅

除非持有人為公司或另行制定豁免基準，否則股息及股份出售所得款項可向美國國稅
局（「IRS」）申報。除非持有人作出所需的證明（包括提供其納稅人識別號或另行制定豁免基
準），否則備用預提所得稅可能適用於須申報付款。在預扣的任何款項超過持有人的負債的
情況下，預扣的任何款項可抵免美籍持有人的美國聯邦所得稅負債或予以退回，惟前提條
件為及時向美國國稅局提供所需的資料。

若干美籍持有人須向美國國稅局申報與並非透過金融機構的賬戶持有的股份有關的資
料。未能申報所需資料的投資者可能須接受重大處罰。我們鼓勵潛在投資者就分派及股份
出售產生的該等及任何其他申報義務諮詢其自身的稅務顧問。


